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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化指數超過 100%，到 2060 年，老年人口約為幼年人口的四倍，將是全球僅次於日本第

二老的國家，亟需政府研擬具前瞻性之老人政策。 

二、台灣邁入超高齡社會後，老者相關服務機構益發重要，以輔具中心為例，其提供老者以及

身心障礙人士專業完整的輔具評估、適用度檢測、後續追蹤與輔導服務，透過推展二手輔

具，達到資源回收再利用的機制，是提供老者老年生活的重要扭帶。 

三、輔具中心使用人數逐年上升，以新北市輔具中心為例，100 年親至中心的服務人數僅有 2 千

多人，至 102 年已倍數成長至 5 千多人，顯見民眾使用輔具中心之需求提升。 

四、輔具中心越來越重要，但分布地卻出現城鄉不均之情況，以新北市為例，老年人口有 37 萬

人，為全台之冠，然衛福部卻僅於蘆洲地區設置一間輔具中心，然而鄰近的台北市卻擁有

三間輔具中心，衛福部於全台共設 26 間輔具中心，似卻缺乏依人口數與老人人口數整體規

劃之建置計畫。 

五、鑑此，建請行政院衛福部檢討輔具中心設置之分布，依人口數與老人人口數重新評估輔具

中心設置地點與數量，於數量不足區域增設輔具中心，務求城鄉均衡，保障我國老者權益

。 

（五）本院盧委員秀燕，有鑒於國民年金開辦的目的是為保障年滿 25 歲

、未滿 65 歲而無法投保勞保、軍保、公教保及農保等以在職勞動

者為納保對象的社會保險的民眾而創立以確立全民保障的社會保

險制度。然近獲民眾反映因其設立投保之門檻嚴格且因領取相關

社會保險老年給付之年資合計未達十五年或一次領取之勞工保險

及其他社會保險老年給付總額未達新臺幣五十萬元，此額度皆未

隨物價上升而有變動，因此恐有導致民眾權益受損之可能。鑒此

，為維護民眾參與社會保險之權益，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 
 

說明： 

一、依據台中市北屯區舊社里蘇振輝里長等地方人士反映辦理。 

二、我國隨著平均壽命延長，出生率下降，老年人的人數和比例呈現顯著成長，現已邁入聯合

國世界衛生組織所稱的高齡化社會，爰此保障國人老年生活的經濟安全保障和落實政府全

民照顧的理念，國民年金之保險設計顯為重要的課題。 

三、然依國民年金法第 7 條第 3 款對於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之年資合計未達十五年或一

次領取之勞工保險及其他社會保險老年給付總額未達新臺幣五十萬元者得為投保，該金額

自 97 年 10 月 1 日開辦以來皆未變動，但該期間所經歷之物價波動似有導致無法全面保障

民眾投保權益之虞，鑒此本席為維護民眾參與社會保險之權益特提出緊急質詢。 


